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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公職人員  ：  議程第 II項  
 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副秘書長 (工商 )2 
黃福來先生 , JP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首席助理秘書長 (工商 )3 
譚卓姿女士  
 
知識產權署  
 
知識產權署助理署長 (版權 ) 
莊麗娟女士  
 
高級律師 (版權 )1 
黃煒碧女士  
 
高級律師 (版權 )3 
靳詩琪女士  
 
律政司  
 
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 (I)1 
林少忠先生  
 
 

列席秘書  ：  總議會秘書 (4)3 
余天寶女士  

 
 
列席職員  ：  助理法律顧問 4 

王嘉儀小姐  
 
高級議會秘書 (4)3 
羅偉志先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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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 

 
立 法 會 CB(4)635/14-15
號文件  

⎯⎯ 2015 年 1 月 20 日
會議的紀要  
 

立 法 會 CB(4)699/14-15
號文件  

⎯⎯ 2015 年 2 月 3 日
會議的紀要  

 
 2015年 1月 20日及 2月 3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
通過。  
 
 
I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 

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 
 
由第 28條開始  
 
立 法 會 CB(3)719/13-14
號文件  
 

⎯⎯ 條例草案  
 

立 法 會 CB(4)871/13-14
(01)號文件  
 

⎯⎯ 法 律 事 務 部 擬 備

的 條 例 草 案 標 明

修訂本 (只限委員
參閱 ) 
 

其他相關文件  
 

  

檔號：CITB 07/09/17 
 

⎯⎯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

局 於 2014 年 6 月
11日 發 出 的 立 法
會參考資料摘要  
 

立 法 會 LS63/13-14 號
文件  
 

⎯⎯ 法律事務部報告  
 
 

立 法 會 CB(4)977/13-14
(01)號文件  
 

⎯⎯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就

《 2014 年 版 權

(修訂 )條例草案》
擬備的文件 (背景
資料簡介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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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CB(4)11/14-15
(01)號文件  
 

⎯⎯ 政 府 當 局 就 侵 犯

版 權 的 刑 事 案 件

提供的文件  
 

立 法 會 CB(4)11/14-15
(02)號文件  

⎯⎯ 政 府 當 局 就 解 釋

公 平 評 估 的 版 權

案例提供的文件  
 

立 法 會 CB(4)100/14-15
(01)號文件  
 

⎯⎯ 政 府 當 局 就 個 人

用 戶 衍 生 內 容 提

供的文件  
 

立 法 會 CB(4)153/14-15
(02)號文件  

⎯⎯ 政 府 當 局 就 公 平

處 理 條 文 的 應 用

提供的文件  
 

立 法 會 CB(4)364/14-15
(01)號文件  
 

⎯⎯ 政 府 當 局 就 上 載

20世 紀 中 期 在 香
港 製 作 具 有 版 權

的 粵 語 影 片 的 法

律 責 任 提 供 的

文件  
 

立 法 會 CB(4)442/14-15
(01)號文件  
 

⎯⎯ 政 府 當 局 對 於 代

表 團 體 及 公 眾 人

士 於 2014年 10月
25日 的 會 議 上 就
《 2014年版權 (修
訂 )條例草案》所
提 意 見 作 出 的

回應  
 

立 法 會 CB(4)364/14-15
(02)號文件  
 

⎯⎯ 政 府 當 局 於

2015年 1月 15日對
助 理 法 律 顧 問 的

信件作出的回應  
 

立 法 會 CB(4)292/14-15
(01)號文件  
 

⎯⎯ 政 府 當 局 對 助 理

法 律 顧 問 於

2014年 11月 7日的
信件作出的回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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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CB(4)153/14-15
(01)號文件  

⎯⎯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於

2014年 11月 7日致
政府當局的信件  
 

立 法 會 CB(4)375/14-15
(01)號文件  

 因 應 2014年 12月
8日會議席上所作
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 

立 法 會 CB(4)375/14-15
(02)號文件  

⎯⎯ 因 應 2015 年 1 月
6日會議席上所作
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 

立 法 會 CB(4)431/14-15
(01)號文件  

⎯⎯ 因 應 2015 年 1 月
20日 會 議 席 上 所
作 討 論 而 須 採 取

的 跟 進 行 動 一 覽

表  
 

立 法 會 CB(4)541/14-15
(01)號文件  

⎯⎯ 因 應 2015 年 2 月
3日會議席上所作
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 

立 法 會 CB(4)669/14-15
(01)號文件  

⎯⎯ 因 應 2015 年 2 月
24日 會 議 席 上 所
作 討 論 而 須 採 取

的 跟 進 行 動 一 覽

表  
 

立 法 會 CB(4)669/14-15
(02)號文件  

⎯⎯ 政 府 當 局 對 於

2015年 1月 6日 會
議 席 上 提 出 事 項

的回應  
 
 

立 法 會 CB(4)551/14-15
(01)號文件  

⎯⎯ 香 港 版 權 大 聯 盟

於 2015年 2月 18日
提交的意見書 (只
備英文本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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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CB(4)578/14-15
(01)號文件  

⎯⎯ 國 際 唱 片 業 協 會

(香港會 )有限公司
於 2015年 2月 18日
提交的意見書 (只
備英文本 ) 

 
討論  
 
2.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載於
附錄 )。  
 
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
 3.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考慮：  
 

(a) 放寬擬議第 51A(2)(a)條之下的條件，以容
許不只 1名圖書館、博物館或檔案室的使用
者在同一時間透過電腦終端機接達根據

第 51條 (有關由圖書館館長、博物館館長或
檔案室負責人製作複製品︰作品的保存或

替代複製品 )的擬議修訂製作的項目的複製
品，從而促進資訊自由流通；及  

 
(b) 擬議第 52A(3)條 (有關由圖書館館長、博物

館館長或檔案室負責人播放或放映︰聲音

紀錄或影片 )的中文本的草擬方式，使條文
更易於理解。  

 
4. 法案委員會亦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說明圖
書館館長、博物館館長或檔案室負責人如製作在文

化或歷史方面有重要性或有令人感興趣之處的物

品的複製品，但香港後來因該物品出售或輸出到其

他國家而失去該物品，而有關國家並沒有提供類似

第 53條所訂明的版權豁免，或該物品的相關買賣協
議載有禁止製作此等複製品的條文，會否構成侵犯

版權。  
 
下次會議日期  
 
5. 主席提醒委員，第十三次會議將於 2015年 4月
21日下午 4時 30分舉行，以便繼續逐項審議條例草
案的條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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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 其他事項  
 
6.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6時 21分結束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4 
2015年 5月 15日  



 

附錄  
《 2014年版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第十二次會議過程  
 

日 期  ：  2015年 4月 9日 (星期四 ) 
時 間  ：  下午 4時 30分  
地 點  ：  立法會綜合大樓會議室 2B 

 
 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

的行動  
議程第 I項  –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

000235 – 
000300 
 

主席  確認通過 2015年 1月 20日及 2月 3日會議
的 紀 要 ( 立 法 會 CB(4)635/14-15 及
CB(4)698/14-15號文件 ) 
 

 

議程第 II項  –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000301 – 
001000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 
 
第 28條  
 

 

001001 – 
001900 

主席  
單仲偕議員  
毛孟靜議員  
何秀蘭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第 29條  
 
單仲偕議員詢問指明圖書館、指明博物

館或指明檔案室的涵義。政府當局回

覆。  
 
毛孟靜議員詢問網上媒體的檔案室會

否包括在內。政府當局回覆。  
 
何秀蘭議員認為，向公眾開放的非牟利

私營博物館 (例如香港醫學博物館 )，亦
應受《版權條例》(第 528章 )第 46條的擬
議修訂為 "指明博物館 "提供的版權豁免
所涵蓋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視乎情況是否適用，指

明圖書館將涵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、大

學及其他非牟利機構轄下的公共圖書

館、博物館及檔案室。根據《版權條例》

第 46(1)(b)條，為施行在《版權條例》
第 47至 53條中的任何條文，商務及經濟
發 展 局 局 長 可 藉 憲 報 公 告 指 明 圖 書

館、博物館或檔案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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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

的行動  
001901 – 
002600 

主席  
何秀蘭議員  
毛孟靜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第 30條  
 
毛孟靜議員詢問，在現行第 48(2)(b)條
下，不得提供同一份材料的多於一份複

製品予同一人這項訂明條件，其背後的

理據為何，以及何謂任何作品的合理比

例的部分。政府當局回覆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這項訂明條件旨在確保

版權作品的使用屬公平使用，以及防止

訂明的豁免被濫用。根據《版權 (圖書館 )
規例》 (第 528B章 )第 6(2)(a)條，一項作
品的合理比例的部分是指：(i)就單一摘
錄而言，不多於 4 000字； (ii)就一系列
的摘錄而言，每項摘錄不多於 3 000字，
而總數不多於 8 000字；及 (iii)在任何情
況下，不多於該作品的 10%。  
 

 

002601 – 
003630 

主席  
單仲偕議員  
毛孟靜議員  
陳志全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第 31條  
 
單仲偕議員詢問，指明圖書館的館長如

製作和供應軟件的複製品予另一指明

圖書館，會否受第 50條訂明的版權豁免
涵蓋。政府當局回覆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根據《版權條例》，軟

件歸類為文學作品，並受該項豁免所涵

蓋。不過，第 50(2)條已訂明，如製作複
製品的圖書館館長知道有權授權製作

該複製品的人是誰，或經合理查究後可

確定該人是誰，則豁免並不適用；若有

現行的版權授權機制，作品的使用須受

該軟件的特許條件規限，則豁免亦不適

用。  
 
毛孟靜議員詢問製作藝術作品的複製

品的涵義。政府當局回覆。  
 

 

003631 – 
004210 

主席  
毛孟靜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第 32條  
 
毛孟靜議員詢問音樂作品及聲音紀錄

的涵義。政府當局回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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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

的行動  
004211 – 
013547 

主席  
何秀蘭議員  
毛孟靜議員  
陳志全議員  
鍾樹根議員  
莫乃光議員  
謝偉俊議員  
單仲偕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第 33條  
 
討 論 是 否 有 需 要 放 寬 擬 議

第 51A(2)(a)條之下的條件，以容許不只
1名圖書館、博物館或檔案室的使用者
在同一時間透過電腦終端機接達根據

第 51條 (有關由圖書館館長、博物館館長
或檔案室負責人製作複製品︰作品的

保存或替代複製品 )的擬議修訂製作的
項目的複製品。  
 
部分委員表示，擬議第 51A(2)(a)條之下
的相關條件可予放寬，以利便使用者。 
 
何秀蘭議員察悉，根據《書刊註冊條例》

(第 142章 )，任何新書刊的出版人，須於
該書刊在香港出版後 1個月內，將數本
該書刊免費送交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

港公共圖書館書刊註冊組，她認為擬議

第 51A(2)(a)條之下的條件應予放寬，以
容許不只 1名圖書館、博物館或檔案室
的使用者在同一時間透過電腦終端機

接達某個項目的複製品。她認為，這項

放寬引致對版權擁有人的利益造成的

影響只屬輕微。  
 
政府當局澄清，該條文是關於作保存用

途、並屬於指明圖書館、博物館及檔案

室的永久收藏品的複製品的傳播，而不

是 關 於 該 等 機 構 一 般 收 藏 的 版 權 作

品。如在永久收藏品中的作品有多於

1份原件，這項作品便可讓不只 1名使用
者在同一時間透過電腦終端機接達。政

府當局解釋，在版權作品的擁有人與使

用者的合法權益之間必需取得平衡。再

者，如指明圖書館、博物館及檔案室向

版權擁有人取得相關特許，便可容許多

名使用者在同一時間接達某項作品作

保存用途的複製品。  
 
何秀蘭議員詢問，博物館印刷目錄內的

展覽品照片，是否被視為作品的複製

品。政府當局回覆。 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 府 當 局 須

就 會 議 紀 要

第 3(a)段採取
跟進行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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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

的行動  
政府當局表示，博物館印刷目錄內的展

覽品照片雖被視作作品的複製品，但製

作這些複製品，可獲擬議第 39(2)條下為
引用目的而提供的版權豁免所涵蓋。政

府當局進一步表示，製作這些複製品的

事宜，可納入版權擁有人與個別博物館

之間的特許安排。  
 

013548 – 
013900 

主席  
何秀蘭議員  
陳志全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第 34條  
 
討論在第 50及 52條下，已發表及未發表
作品的不同處理方法。  
 

 

013901 – 
014550 

主席  
何秀蘭議員  
陳志全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第 35條  
 
主席認為，政府當局應考慮檢討擬議

第 52A(3)條 (有關由圖書館館長、博物館
館長或檔案室負責人播放或放映︰聲

音紀錄或影片 )的中文本的草擬方式，使
條文更易於理解。  
 

 
 
政 府 當 局 須

就 會 議 紀 要

第 3(b)段採取
跟進行動。  

014551 – 
015010 

主席  
何秀蘭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第 36條  
 
討論圖書館館長、博物館館長或檔案室

負責人如製作在文化或歷史方面有重

要性或有令人感興趣之處的物品的複

製品，但香港後來因該物品出售或輸出

到其他國家而失去該物品，而有關國家

並沒有提供類似第 53條所訂明的版權
豁免，或該物品的相關買賣協議載有禁

止製作此等複製品的條文，會否構成侵

犯版權。  
 

 
 
政 府 當 局 須

就 會 議 紀 要

第 4段採取跟
進行動。  

015011 – 
015228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下次會議日期   
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4 
2015年 5月 15日  
 
 


